监督检查结果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编号
YH2023-39
二、项目名称
宜黄县黄陂镇疫木除治服务
三、相关当事人
当 事 人：江西金林子林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琴城镇桔都大道美食街小区1#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3MA37PKEJ4Q
四、基本情况
本机关收到宜黄县黄陂镇疫木除治服务项目（项目编号：YH2023-39）的串通投标线索，反映供应商江西金林子林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江西振崛林业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串通投标。我局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程序。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在宜黄县黄陂镇疫木除治服务项目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江西金林子林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江西振崛林业科技有限公司IP地址2409:9a34:9429:d2a0:7ded:6bcf:e28f:6001、MAC地址F07959DCCFC6T 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274F086184D18B405F45681ECD8D144相同。该行为属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六条第一、二种情形“（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被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和《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的通知》(赣财规〔2023〕4号）的量化基准“涉及的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下的，处以采购预算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六以下罚款，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等规定。本机关对江西金林子林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出以下处罚决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计人民币捌仟贰佰壹拾肆元整（¥8214.00），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在政府采购指定网站上予以公示。



宜黄县财政局
2025年9月3日





